
立法会十三题：政府部门宴会 

＊＊＊＊＊＊＊＊＊＊＊＊＊  

  以下为今日（五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甘乃威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悉，每逢新春、回归纪念日及国庆等日子，政府（包括民政事务总署）及

１８个区议会均举办宴会（包括酒会及饮宴等），款待各界人士。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由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举办并全数负担开支的宴会共有

多少次，并按宴会性质（例如团年、新春团拜、回归庆典及国庆等）列出分项数

字；１８区每区的民政事务处透过区议会每年分别举办了多少次宴会，以及涉及

多少金额； 

 

（二）第（一）项的宴会的平均出席人数为何，并按举办单位（即民政事务局、

民政事务总署及１８区民政事务处）列出分项数字； 

 

（三）过去三年，首长级公务员及政策局局长所申领的酬酢津贴总额为何；酬酢

津贴是否设有上限，以及现时的支出相当于上限的百分比为何； 

 

（四）政府部门举办第（一）项的宴会时有否响应环保团体推广「无翅宴」、「环

保海鲜」和「六道菜」的建议；若有，采纳该等建议的宴会数目及百分比为何；

第（三）项的领取酬酢津贴的官员又有否跟随该等环保建议； 

 

（五）当局会否再次考虑就第（四）项的建议发出内部指引，响应环保团体的倡

议，为广大市民做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榜样；及 

 

（六）当局有否就１８区民政事务处所举办的宴会制订具体的邀请嘉宾指引，以

及列出各级宴会的不同邀请对象？ 

 

答复： 

 

主席： 

 

（一）民政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包括民政事务处，以及区议会每年均会举办

酒会／宴会，庆祝农历新年／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周年，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 

 

  在过去三年，由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总部举办并全数承担开支的四个

酒会／宴会，按性质分类列于附表一。 

 

  此外，由民政事务处主办以及由区议会与民政事务处合办的酒会／宴会，在

过去三年每年分别有２２、２１及２１个。当中每年有五、六个由民政事务处主

办并全数承担开支、有五个由区议会与民政事务处合办并共同承担开支、１１个

由区议会与民政事务处合办并由区议会全数承担开支。次数及开支详情列于附表

二。 

 

（二）在过去三年，酒会／宴会的出席人数列于附表三。在地区层面，酒会／宴

会的出席人数列于附表四。 

 

（三）根据当局发出的指引，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３５０

元及４５０元。公务酬酢的年度开支视乎个别政策局及部门的实际需要。 

 

  过去三年，政策局局长及首长级公务员的公务酬酢开支总额列于附表五。 

 

（四）及（五）政府一直致力保护濒危物种。渔农自然护理署执行《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公约》）中的规定，透过《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

（香港法例第５８６章）对《公约》附录内的濒危物种的贸易进行严格监管。因

此，《公约》附录所列的鲨鱼及其它海洋生物品种的商业贸易，已受香港的法例

规管。至于还未列入《公约》的品种，香港法例并不限制其商业贸易。 

 

  政府一向严谨遵从《公约》和本地法例的规定。政府不认为适宜或有需要制

订指引规定所有公费酬酢（包括首长级官员以酬酢拨款举办的宴会）的食物种类。

政府已就公费酬酢制定了内部指引，政府人员需予遵循；而政府人员安排酬酢时，

政府强调方式需得体之余，也不应予人奢侈的印象，因此部门以公费安排酬酢的

餐单不应包括昂贵食材或濒危物种。 

 

  此外，政府致力以身作则，减少厨余。在去年年底，环境保护署向各政策局

及部门发出内部指引，鼓励于以公费举办的中式宴会上，尽量只点六道菜或以下，

并把吃剩的饭菜包好取走，避免造成浪费。 

 

  另外，由于政府并没有储备过去酬酢有关的餐单资料，故此我们未能就此提

供详细数据。 

 



（六）有关邀请对象，我们并没有就民政事务处举办的酒会／宴会以及各级酒会

／宴会制订具体的指引。 

完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星期三） 

 


